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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云发改价格〔2020〕31 号

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制定云城区管道燃气

非居民配气价格及有关问题的通知

云浮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天然气

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18〕119 号）要求，深化天然

气价格改革，合理制定天然气管网输配价格，切实降低实体经

济成本，按照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的定价机制，根据《广

东省发展改革委城镇管道燃气价格管理办法》（粤发改规〔2018〕

10 号）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明确调整管道天然气配气价

格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1136 号）等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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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经过开展成本监审，在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基础上，参考

省内兄弟市同类（LNG 槽车运输配气）供气企业价格水平，拟定

云浮市云城区管道燃气非居民配气价格定价方案，经市政府六

届八十八次常务会议同意。现将制定云城区管道燃气非居民配

气价格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制定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

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

通过城镇管道燃气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，配气

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。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广

东省促进天然气利用实施方案》要求核定独立的非居民配气价

格，非居民配气价格最高不超过 1 元／立方米的规定，我市非

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基准价为 0.82 元/立方米，供需双

方可以基准价格为基础，在上浮 20%、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

定具体配气价格。

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实行动态管理,原则上每3年

校核调整一次。如投资、输送气量、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

以提前调整。如测算的调整幅度过大，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

避免价格大幅波动。

实行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后，非居民用气销售价

格由现行的两部制气价改成单一计量气价，不再收取容量气价。

已缴交过容量气价的非居民用户，应低于现行最高限价协商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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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。

二、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

非居民销售价格是指城镇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

管网将燃气销售给用户的价格，销售价格由气源价格和配气价

格构成。根据本期在购销价格联动机制调整当前销售价格时核

定的天然气购进价 4819 元/吨（即气源价格 3.57 元/立方米），

核定市区管道天然气非居民销售价格最高限价为 4.55 元/立方

米[配气价格 0.82 元×(1+准许上浮 20%）+气源价格 3.57 元）]，

用户之前预购气量按原价格执行，之后执行新价格。

三、建立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机制

为保持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的相对稳定，建立气源综合购气

成本与销售价格动态联动机制。当报告期的气源综合购气成本

与基期的综合购气成本之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 8%时，启动联动

机制，并于次月同向等额调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，如调整变化

幅度过大，可以适当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，调价

间隔期原则上不少于 90 天。对于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，可

分摊到未来年度进行补偿或扣减。如政策对联动调整周期等有

新的规定，按新规定执行。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气源价格明

显高于周边同类气源价格时，参照周边同类气源价格水平确定。

四、实行定期报告制度

为及时了解市区管道燃气气源综合购进成本的变动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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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气公司应于每月结束后 10 日内将本公司上月的购气情

况，包括购进数量、单价（含税）、类别（指管道气、LNG）等

以及对非居民用气的实际销售情况报价格主管部门。

五、实施时间

本方案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5 月

31 日，请你公司做好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。原云浮市物价

局《关于云浮市城区管道天然气实行两部制气价的批复》（云价

〔2009〕161 号）对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同

时废止。

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0 年 5 月 2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
